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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Ⅰ.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项目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承接，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的，投标人的投

标报价给予 10%的扣除。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5.本项目为服务项目，不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6.政府采购支持采用本国产品的政策。 

二、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三、本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标注“▲”项条款及招标文件中要求“必须提供”的条

款均为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负偏离，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Ⅱ、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本项目为桂林市公安局临桂分局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接入网络服务 1 项，具

体内容要求如下： 

（一）执法记录仪接入网络服务 1 项，具体服务要求内容如下： 

1.服务期内为采购人提供 260 台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无线网络接入服务，服务期限为 2

年，具体内容包括： 

（1）提供前端 260台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定向网络流量服务，每月不低于 7.8T。  

（2）提供前端 260台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不少于两年的录像及图片存储服务。 

（3）提供后台数据分析系统服务，对前端设备回传的图像及视频进行分析。 

▲（4）提供 260 台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上传桂林市公安局相关指定服务器，

必须能与桂林市公安局指定平台或临桂区公安局的平台正常连接。 

2.配套终端技术服务要求： 

服务期内为采购人提供 260 台 4G 移动执法记录仪服务技术终端，每台终端满足以下技

术要求：  

（1）存储：记录仪存储容量≥32G。 

（2）产品重量：执法记录仪的质量（外接设备除外)165g。 

（3）外观尺寸：执法记录仪外形尺寸（背夹、外接设备除外）≤88.3mm×59.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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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mm 。 

（4）视场角要求：执法记录仪摄像头的水平视场角在2688×1512、2560×1440、2304

×1296、1920×1080 分辨率条件下均应≥126°。 

（5）几何失真：执法记录仪的所有分辨率条件下几何失真应≤7.5% 。 

（6）开机时间：执法记录仪从按下开机键到进入取景预览模式所用时间≤7s 。 

（7）电池工作时间：釆用内置可更换电池供电，且电池工作时间应满足在1920×1080 分

辨率下连续摄录时间≥13h (配置2 块电池，更换电池时执法仪可以继续工作)。 

（8）充电功能检验：电池充电时间不大于4.5 小时； 

（9）显示屏亮度：执法记录仪应能在回放模式显示全场白测试信号，显示全场白测试

信号时的最大亮度应≥420cd/㎡。 

（10）照片分辨力：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照片分辨力应≥1100 线。 

（11）视频性能：在视频分辨率2560×1440 下测，视频分辨力≥1000 线，帧率为30 帧

/s。 

（12）录像加密：录像文件应支持AES256 加密，加密录像文件需要专用播放器和密码

才能播放。 

（13）紧急摄录功能：执法记录仪具有开启/关闭紧急摄录功能，在紧急摄录功能开启

状态下，录像过程中发生撞击时，可自动保存录像文件并重新进入摄录模式，在待机状态下

发生撞击时，可自动进入摄录模式。 

（14）紧急报警功能：具有SOS 一键报警功能，产生报警时平台可自动发出报警声音，

并可自动弹出实时视频与抓拍照片，报警录像不会被自动删除。 

（15）防抖功能设置：记录仪可通过菜单开启/关闭防抖功能。 

（16）显示屏要求：执法记录仪应具有彩色显示屏，显示屏对角线尺寸应≥2.0in 。 

（17）接口功能检验：执法记录仪可通过Mini USB 接口传输数据及充电。 

（18）语音播报功能：执法记录仪具有语音播报功能，开启后可在开机、关机、录像、

录音时进行语音播报，并具有整点报时功能。 

（19）存储格式：执法记录仪照片、音频、视音频文件应采用便于传输、压缩、编译、

转换的格式。照片应以JPEG 格式保存。 

（20）自由跌落：裸机跌落高度2000mm，水泥地面，任意6个面各跌落5次，执法记录仪

仍处于工作状态。 

（21）重点文件标记：执法记录仪在摄录过程中应能通过一键操作的方式对重点文件进

行标记，标记方式应为原文件名中包含“IMP”,标记的文件应能在管理软件中进行检索，并

可与其他文件进行区分。 

（22）异常报警功能：具有异常报警功能，电池欠压、存储溢出时发出声音和震动报警，

电池欠压报警后电池剩余容量能保证执法记录仪正常摄录不少于10min，但不超过30min。 

（23）一键切换分辨率：在待机状态下，可通过一次按键实现1512P、1440P、1296P、

1080P 四种分辨率之间的切换。 

（24）日志记录：执法记录仪应能自动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开/关机时间、摄录起始时

间、录音起始时间和照相时间等操作进行日志记录，日志记录应准确，日志的读取和清除应

通过授权设备操作完成。 

（25）低温试验：温度（-30±3）℃，持续时间：6h，试验期间执法记录仪处于工作状

态，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状态改变，试验后执法记录仪应能正常工作。 

（26）夜视功能：有效距离10M，可看清人体轮廓；在有效拍摄距离7M 处，能认清画面

中人物的面部特征。 

（27）录制文件大小:执法记录仪支持H.264 和H.265 编码方式，且在H.265 编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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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状态下，1920×1080 、30 帧/秒的分辨率下，1 小时录制文件小于1.5G。 

（28）管理平台功能：支持高清视频在线预览、人员位置显示、语音对讲、语音广播、

集群对讲、报警接收、历史轨迹回放、历史资料查阅、电子围栏等。 

（29）提供的服务技术终端符合智能制造标准。 

（二）全景监控摄像机系统服务 1 项，具体服务要求内容如下： 

1.服务期内提供 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系统接入服务，服务期限为 2 年，具体内容包括： 

（1）提供前端 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联网传输服务，带宽≥20M/条/点，使用 24 个月，

传输到临桂分局 110指挥中心。光纤线路路程由供应商自行勘探并建设，接口类型支持 RJ45

接口或SC/FC等接口，终端网络接入ping测1M报文时间小于10毫秒，线路丢帧率小于0.5%，

且不允许出现连续丢包。  

（2）提供前端 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不少于连续半年的录像存储服务。 

▲（3）为保证系统稳定性及兼容性，投标人必须确保 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能与采购人现

有管理平台（采购人现有管理平台品牌型号为：海康威视 IVMS-8600）相兼容，通过

GB/T28181-2016 协议实现视频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联网控制。 

2.配套终端技术服务要求： 

服务期间提供 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服务技术终端，每台终端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要求采用一体化设计，由 3 个镜头相机与高性能 GPU 模块组成，上通道看全景，

下通道看细节。 

    （2）内置不少于 2 个 GPU芯片，支持最低照度可达彩色≤0.0002 lx，黑白≤0.0001 lx。 

 ●（3）全景通道可输出两个镜头无缝拼接的全景图像，纵向拼接偏差像素不大于 4 个像

素，全景画面水平视场角不小于 192°。 

   （4）细节通道内置镜头，支持不小于 25 倍光学变倍，镜头最大焦距不小于 147mm。 

   （5）开启混合目标检测模式后，样机可同时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进行检测、跟踪、

抓拍，可支持人脸与人体，车牌与车辆的关联显示。 

（6）全景路视频图像分辨率≥3840×1080，细节路视频图像分辨率≥2560×1440。 

（7）可对经过设定区域的行人进行人脸抓拍和人脸跟踪，当检测到人脸后，可抓拍人

脸图片。 

●（8）具备闪光灯报警输出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设置闪光灯闪烁时间，闪烁频率，

亮度，当监控画面中有目标触发区域入侵侦测、越界侦测、进入区域侦测、离开区域侦测

等报警时间时，可联动白光灯闪烁进行报警，具备声音警戒功能，可通过区域入侵侦测、

越界侦测、进入区域侦测、离开区域侦测等报警事件，联动闪光灯报警、声音报警。 

    （9）开启混合目标检测模式后，样机可同时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进行检测及抓

拍，可同时对监控画面中≥100 个目标进行检测、框选提示并抓拍图片。 

    （10）全景通道支持不低于两个画面的偏色、曝光同步，可通过产线矫正和现场矫正两

种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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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可通过 IE 浏览器最多添加 20 个物体标签，可开启或关闭标签显示功能，显示

透明度可配置，具备 AR 标签联动查看功能，可选中标签并将该标签置于屏幕中心位置进行

显示，可通过点击视频画面中的标签查看标签内容并对标签关联的摄像机视频图像进行预

览，并可通过点击摄像机预览窗口进行放大窗口操作。 

  ●（12）设备可在预览画面及抓拍图片中叠加人员和车辆的移动轨迹，轨迹颜色支持红

色、黄色、蓝色、绿色、及紫色，轨迹末尾具有一个方向箭头，指向目标离开的方向，抓

拍图片大小≥498KB，全景垂直旋转范围不低于 10°可调。 

   （13）支持多路访问，同一浏览器上，可最多同时开启 30 个视频窗口进行画面浏览，预

览连接数可设置。 

   （14）可通过 IE 浏览器查询软件状态信息、硬件运行信息、启动日志信息，并且可导出

诊断信息文件。 

   （15）当设备未收到任意指令且处于静置时间达到预设时间后，设备将自动退出登录界

面，重新登录需输入密码。 

   （16）当篮球、小狗、树叶等非人或车辆目标经过检测区域时不会触发报警。 

   （17）设备启动及工作温湿度：-40 ℃～70 ℃，电压在 36 V ± 20%范围内变化时，设

备可正常工作，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 

（18）提供的服务技术终端符合智能制造标准。 

二、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的产品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服务技术终端免费保修

期最短不得少于 2 年（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采购范围内的服务技术终端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合格服务，解决产品在

使用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提供技术指导，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若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或故

障，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4 小时内电话响应，12 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一般故障处理时

限不超过 24 小时修复，重大故障处理时限不超过 72 小时修复，若无法修复须提供相应备

用配件替换，保障正常使用。 

▲3.投标人根据以上售后服务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售后服务承诺书。 

4.投标人根据售后服务要求和自身情况，可于投标文件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方案，该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到达故障现场时间、人员配备情况、故障出现解决方案、定期维护（注明

时间）、服务技术终端产品免费保修外维护方案、本地化售后服务措施、其他优惠措施等。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执法记录仪服务技术终端及全景监控摄像机服务技术终端自签订合同

之日起 30 个日历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交付采购人使用，接入网络服务期限为自项目验收合

格之日起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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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方式 

执法记录仪服务技术终端及全景监控摄像机服务技术终端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95%款项，合同总价款的 5%于服务期满 1 年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无息）。 

3.质量标准及验收要求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技术终端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使用和保养

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

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

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采购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产品质量及功能要

求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

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委托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核验所有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组

织、人员配置、施工进度、投入装备、现场管理、质量保证措施、具体实施内容、培训方案、

应急保障方案等。 

▲2.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 260台 4G移动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上传桂林

市公安局相关指定服务器，保证能与桂林市公安局指定平台或临桂区公安局的平台正常连

接，2 台全景监控摄像机能与采购人现有管理平台相兼容，通过 GB/T28181-2016 协议实现

视频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联网控制的承诺函，否则，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 

▲3.政府采购预算：本项目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

（￥1800000.00），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4.本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标注“▲”项条款均为实质性要求的条款，若有任意一项

不满足作无效投标处理。 

 


